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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中国国家机关之间关系法治化研究》首先从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形成、基本原则、类型等方面系统
阐述了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。其次，对我国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、国家权力机关与司法
机关、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、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关系的宪法规范结构，分别进行了阐释。在此
基础上，对以上国家机关之间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析，并就如何在法制层面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
分析论证。最后，对我国国家机关之间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及其存在问题进行剖析，提出了具体完善
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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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沈跃东，1968年11月生，江苏高邮人。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，获法学博士学位。现为福州大学
法学院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宪法学、行政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。先后主持并参与6项国
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。在《东南学术》、《青海社会科学》、《科技与法律》、《云南大
学学报（法学版）》等刊物发表法学论文10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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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一)重大事项决定权
 (二)重大行政决策权
 (三)重大事项决定权和重大行政决策权之间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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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一)预算监督权和审计监督权的界分
 (二)预算执行的审计监督权与人大预算监督权的对接
第三章 国家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
 一、司法机关的意涵
 二、国家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关系的规范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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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、审判机关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的限度
 (一)审判机关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的广度
 (二)审判机关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的强度
 三、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
 (一)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能的正当性
 (二)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范围与方式
第五章 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
 一、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关系的规范结构
 (一)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分别作为独立的宪法机构
 (二)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法律监督
 二、检察机关监督审判活动的限度
 (一)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限度
 (二)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的限度
 三、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执行行为的监督
 (一)检察机关监督执行民事、行政裁判的应当性
 (二)检察机关监督民事、行政裁判执行的有限性
第六章 国家机关之间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
 一、国家机关之间权限争议解决机制的必要性
 (一)国家机关之间权限争议的客观存在
 (二)国家机关之间权限争议解决机制的功能
 二、我国国家机关之间权限争议解决机制的现状
 (一)我国现行国家机关之间权限争议解决机制
 (二)我国现行国家机关权限争议解决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
 三、我国国家机关之间权限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
 (一)完善立法，预防和减少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
 (二)完善国家机关之间权限争议处理的法律
 (三)建立国家机关之间权限争议处理的专门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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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个案的协调是指在一些疑难案件的侦察起诉或审理过程中，政法委员会组织相关部门召开
协调会，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由政法委员会提出解决办法或处理意见。政法委员会对具体个案的协
调职权的行使，对司法机关处理具体案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 例如，在佘祥林杀妻一案中，佘祥林对
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，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
清、证据不足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。侦控机关对此结果不满，将案件提交到地方党委政法委员会，经
过市、县两级政法委员会的多次协调，政法委员会提出了明确处理意见，将此案改变管辖，将此案起
诉至京山县人民法院。佘祥林不服京山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，上诉至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，荆门市
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。于是，佘祥林被投入沙洋监狱劳改。佘祥林妻子张在玉在失踪11年后又回到
家中。此案中，“市、县政法委员会的协调工作及其对案件处理的指示，是导致冤案的最为重要的因
素。” 无独有偶，河南商丘赵作海一案几乎是佘祥林一案的翻版。赵作海被作为杀害同村人赵振裳的
嫌疑人，商丘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发现证据存在明显漏洞，事实也不清楚，于是两次退卷，要求
公安机关补充侦查。2001年全国开展刑案超期羁押清理专项活动，柘城县委政法委召集公检法参加的
联席会议对赵作海案发生意见分歧，检察机关认为尸体身份核实问题没有确定，不具备审查起诉条件
，但公安机关会后也没有放人。2002年八九月份，当地公安机关将此案提交上级机关研究。于是，商
丘市政法委组织了公检法参加的联席会议。这次会议上，该案被认为具备了起诉条件。据当时承办此
案检察官回忆，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卷宗上有上级部门负责人对此案“快审快判”的批示，要求必须
在20天内起诉到法院。

Page 6



《中国国家机关之间关系法治化研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

Page 7


